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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7〕60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溧阳市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对照要求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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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6月19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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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做好我市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和生猪屠宰行

业清理整顿工作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要求 

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动物防疫

法》、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围绕重点时段、

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，组织开展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行

动，规范生猪市场秩序，保障猪肉产品质量安全。 

（二）目标任务 

针对我市不合格生猪屠宰场关闭后，可能出现的私屠滥宰，

添加“瘦肉精”，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，销售、屠宰病死猪及无

证无章猪肉进入市场等问题，深入开展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，保

持打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，确保全市人民吃“放心肉”。 

1．深挖违法线索。通过监督检查、明察暗访、基层排查和

核查举报信息等方式，对全市生猪屠宰活动实施全面、细致排查，

寻找、发现、掌握生猪屠宰违法线索。 

2．开展联合执法。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针对生猪屠宰

清理整顿期间私屠滥宰有可能冒头的现象，由市农林、公安、市



 — 4 — 

场监管、城管、各镇（街道），加大对农贸市场、县域交界地、

城乡结合部和肉食品加工区域等私屠滥宰易发区域和多发地区

的执法检查力度。 

3．通报典型案例。适时向社会和媒体公布查办的生猪屠宰

违法犯罪典型案例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，树立政府部门依法执法、

严格执法的良好形象。 

4．构建长效机制。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，认真总结专项整

治行动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健全完善生猪屠宰监管规章制度，

构建生猪屠宰监管长效机制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整治重点区域：农贸市场、县域交界地、城乡结合部

和肉食品加工区域等。 

（二）整治重点对象：生猪屠宰企业，有私屠滥宰行为人员，

不规范经营的鲜肉经营户。 

（三）重点打击的违法违规行为：私屠滥宰，添加“瘦肉精”，

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，销售、屠宰病死猪及无证无章猪肉进入市

场等。严格规范肉品“两证两章”（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，肉品

品质检验合格证；检疫合格印章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）管理

制度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6月1日—15日）。组织召开动员会议，

对照实施方案，突出重点、明确分工。充分利用媒体，强化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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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和知识普及，引导科学健康消费肉品，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

意识和能力，为专项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 

（二）集中排查、整治阶段（6月16日—7月15日）。统一组

织人员开展联合执法。集中力量对生猪屠宰场所、肉品交易市场

等场所进行全面排查摸底，根据重点区域、重点对象、重点打击

的违法违规行为有针对性开展排查。在排查基础上，集中整治生

猪屠宰行业存在的问题和隐患，提高肉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。做

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集中查处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各类

违法行为，严惩违法犯罪分子。 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。全面总结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专项整

治行动开展情况、主要成效、经验做法和存在不足，公布违法屠

宰、经营典型案例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。建立长效巡查执法机制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属

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原则，切实承担起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监督管

理职责，将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狠

抓措施落实，依法履职尽责。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对象、重点打击

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监管力度，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各镇（街道），市农林、公安、市场

监管、城管等部门要协调配合，建立畅通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各负

其责、共同推进。各镇（街道）负责相关农贸市场监管和经营者

主体的责任落实，加强对生猪肉品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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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辖区内社会秩序和猪肉市场稳定。要进一步完善案件移

送机制，涉嫌犯罪的要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规定，及

时将案件线索或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，并配合做好调查取证工

作。 

（三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中，要及时研究

总结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好的经验、做法。同时在

专项整治的基础上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执法检查，长期保持高压态

势，切实提高生猪屠宰，流通环节监管效能。 

（四）加强舆情关注。要建立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舆情监测

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切实做到及时发现、快速反应、积极应对。要充

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畅通公众举报投诉渠道，对群众、媒体反映

的生猪屠宰、流通环节质量安全问题，第一时间组织核查处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19日印发   


